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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tb42"> 在施工单位参与建设单位的建设项目过程中，经

常收到建设单位的各种奖励款，由于奖励款项的性质不同，

在建设单位的会计处理也就不一样，随之就涉及到施工单位

的会计账务处理问题。如何入账，如何进行正确的会计处理

就成为一个施工现场财务人员的会计处理的现实问题。现就

施工中遇到的主要情况具体分析如下： 一、施工中遇到的奖

励款问题 施工单位或个人在施工过程中收到建设单位的奖励

款项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施工单位开具建安发票并以

银行存款收到或挂应收账款。 2、施工单位或个人以现金或

银行存款收到的奖励款，并无要求开具建安发票。 二、分析

奖励款的性质 会计中建安合同收入包括两部分内容：（1）

、合同中规定的初始收入。即建设承包商与施工单位在双方

签订的合同中最初商定的合同总金额，它构成了合同收入的

基本内容；（2）、因合同变更、索赔、奖励等形成的收入，

这部分收入并不构成合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已在合同中商定

的合同总金额，而是在执行合同过程中由于合同变更、索赔

、奖励等原因而形成的追加收入。施工单位不能随意确认这

部分收入，只有在符合规定条件时才能构成合同总收入。合

同应以收到或应收的工程价款计量。 因奖励而形成的收入，

应在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1）根据目前合同的完

成情况，足以判断工程质量能够达到或超过既定的标准；（2

）奖励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 针对第一种情况分析，对于施



工单位合同的收入是以施工单位这个整体为接受单位的，奖

励款项符合合同收入的内容。在符合奖励收入确认条件应确

认收入。 如果施工单位针对有功人员奖励有关个人，应通过

应付工资科目按施工单位正常的业务处理。 针以第二种情况

分析，建设单位的奖励款主要是针对自然人的，并不涉及合

同收入的确认，故不应该做为合同收入的内容，仅涉及受奖

励个人的个人所得税的问题。 第二种情况在具体实际中又有

以下四种形式 1、受奖励个人直接从建设单位领取现金，无

要求开具建安发票。 2、施工单位以现金收取并发放给受奖

励个人，无要求开具建安发票。 3、奖励款入施工单位银行

账户，建设单位委托施工单位发放给指定受奖励个人，无要

求开具建安发票。 4、建设单位打入施工单位银行账户做为

整体奖励施工单位个人，无要求开具建安发票。 针对第二种

情况的第一种形式，由于受奖励个人直接从建设单位领取现

金，施工单位无法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故受奖励个人应合

并个人在施工单位的当月收入计算个人所得税，扣除施工单

位与建设单位的代扣代缴税款，个人自行到当地税务机关补

交个人所得税 针对第二种情况的第二种形式，由于施工单位

以现金收取并发放给受奖励个人，施工单位有代扣代缴个人

所得税的义务，故施工单位应合并受奖励个人在施工单位的

当月收入计算个人所得税，扣除建设单位的代扣代缴税款，

计算缴纳受奖励个人的个人所得税。 针对第二种情况的第三

种形式，奖励款入施工单位银行账户，建设单位委托施工单

位发放给指定受奖励职工，施工单位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的义务，故施工单位应合并受奖励个人在施工单位的当月收

入计算个人所得税，扣除建设单位的代扣代缴税款，计算缴



纳受奖励个人的个人所得税。 针对第二种情况的第四种形式

，建设单位奖励款入施工单位银行账户做为整体奖励施工单

位个人，施工单位有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由于建设

单位无受奖励个人名单，无法计算代扣代缴施工单位受奖励

个人的个人所得税款，施工应合并受奖励个人在施工单位的

当月收入计算缴纳受奖励个人的个人所得税。 针对上述第一

种形式，如果建设单位并未代扣代缴受奖励个人的个人所得

税，受奖励个人应合并施工单位的当月收入计算个人所得税

，并在扣除施工单位的个人所得税的基础上，个人自行到当

地税务机关补交个人所得税。 针对上述第二、三种形式，如

果建设单位并未代扣代缴受奖励个人的个人所得税，施工单

位应合并受奖励个人在施工单位的当月收入计算缴纳受奖励

个人的个人所得税。 三、会计账务的具体处理 1、针对第一

种情况： 举例：建设单位甲公司与施工单位乙公司签订一份

总金额为1510万元的合同，工程已于2005年4月11日开工

，2007年4月完工，该项合同在2005年末预计总成本为1200万

元，截止2005年底实际发生成本240万元，2005年底因施工单

位乙公司工业主厂房节点工程按时完成，特奖励施工单位乙

公司10万元，并要求开具建安发，工程结算（含奖励款）

为192万元，（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与费用）。 2005

年完工程度=240/1200×100%=20% 2005年确认的合同收入=

（1510 10）×20%=304（万元） 2005年应确认的合同毛利=

（1510 10-1200）×20%=64（万元） 2005年度账务处理： 借

：银行存款1，920，000元 或应收账款1，920，000元 贷：工

程结算1，920，000元 在考虑奖励款的合同收入下做相关分录

： 借：主营业务成本2，400，000元 工程施工毛利640，000元 



贷：主营业务收入3，040，000元 2、针对第二种情况：来源

：www.examda.com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来源

：www.examda.com 举例：建设单位甲公司与施工单位乙公司

签订一份总金额为1510万元的合同，工程已于2005年4月11日

开工，2007年4月完工，2005年底因施工单位乙公司工业主厂

房节点工程按时完成，特奖励施工单位乙公司个人10万元，

其中建设单位甲公司已代扣0.7万元个人所得税，结合施工单

位乙公司的个人收入应再补交0.3万元个人所得税。 （1）针

对第一种形式： 如果是受奖励个人领款，施工单位不做账务

处理。受奖励个人应补交个人所得税0.3万元。 （2）针对第

二种形式： 收到奖励款时： 借：库存现金93，000元 贷：其

他应付款代发职工奖励款93，000元 发放奖励款时： 借：其

他应付款代发职工奖励款93，000元 贷：库存现金90，000元 

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3，000元 （3）、第三种形式： 收

到奖励款时： 借：银行存款93，000元 贷：其他应付款代发

职工奖励款93，000元 发放奖励款时： 借：库存现金90，000

元 贷：银行存款90，000元 借：其他应付款代发职工奖励

款93，000元 贷：库存现金90，000元 应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

税3，000元 （4）针对第四种形式： 举例：建设单位甲公司

与施工单位乙公司签订一份总金额为1510万元的合同，工程

已于2005年4月11日开工，2007年4月完工，2005年底因施工单

位乙公司工业主厂房节点工程按时完成，特以施工单位乙公

司个人整体奖励，建设单位并未代除个人所得税，也并未要

求开具建安发票，结合施工单位乙公司的个人收入应补交1万

元个人所得税。 收到奖励款时： 借：银行存款100，000元 贷

：其他应付款代发职工奖励款100，000元 发放奖励款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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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 借：库存现金90，000元 贷：银行存款90，000元 借：其他

应付款代发职工奖励款100，000元 贷：库存现金90，000元 应

交税费应交个人所得税10，000元百考试题：报关员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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